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质量年活动方案的通知
国海管字〔2009〕808号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咨询中心，各海域使用论证资质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2009年全国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论证工作，全面提高海域使用论证工作质量和水平，我局决定在2010年开展“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年”活动。现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年活动方案

　　根据2009年全国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会议精神， 2010年国家海洋局在全国开展“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年”活动（以下简称“质量年活动”）。依据《海域使用论证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海域使用论证管理，推动技术交流，规范行业秩序，强化社会监督，全面提升海域使用论证工作质量，不断提高海域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促进海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活动目标
　　（一）质量理念全面增强

　　引导各级海域管理人员和广大论证从业人员充分认识海域使用论证在海域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强化“三个意识”——开拓创新意识、服务大局意识、严格自律意识为核心，自觉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树立和强化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质量理念。

　　（二）工作机制日趋完善

　　加强资质单位内部管理，严格执行论证工作程序，强化内部质量控制；统一评审程序和方法，规范论证报告评审工作；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促进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显著提高。

　　（三）队伍素质整体提升

　　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技术研讨、经验交流以及监督考核，使论证从业人员和论证评审专家不仅达到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而且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积极推动论证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三、活动内容
　　（一）海域使用论证资质单位自查

　　1、学习动员

　　各资质单位在2010年3月中旬之前，组织所有论证从业人员开展一次学习动员，认真学习海域使用论证相关政策文件和全国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会议精神，统一思想，明确方向，进一步强化论证报告质量意识。

　　2、查找问题

　　各资质单位结合学习动员情况，针对2007年以来本单位的论证工作开展一次自查自纠活动，认真分析情况，查找自身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并形成自查报告，随2010年年检材料一同提交国家海洋局。

　　3、整改落实

　　通过自查自纠、学习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规范论证工作程序、全面落实内审专家组制度、论证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各种内部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加强和改进本单位的海域使用论证工作。

　　（二）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

　　1、评估方式

　　2010年1月1日起，所有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在报告评审时，均须开展质量评估，由参加评审的专家各自填写《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表》。质量评估表随同专家评审意见一并提交组织评审的海洋主管部门。

　　2、汇总上报

　　评审组织部门对质量评估表进行汇总后，填写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结果统计表，定期将辖区内本季度的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结果统计表上报国家海洋局。

　　3、信息公告

　　国家海洋局统一汇总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结果，每季度通过国家海洋局政府网站和中国海洋报等媒体公布。

　　（三）优秀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选

　　1、评选范围

　　2007年以后通过评审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2、评优条件

　　（1）在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编制工作中具有先进水平，论证报告内容全面，分析客观、准确，论证结论可信，对策和建议可操作性强；

　　（2）在论证报告中，提出的优化用海方案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对集约、节约用海有突出贡献；

　　（3）论证工作复杂，难度大，采用了科学合理的技术创新方法，对促进论证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具有推动和示范作用。

　　3、名额分配

　　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名。

　　4、评选程序

　　由各级海洋主管部门推荐或各论证资质单位自荐，国家海洋局统一组织进行评选。

　　5、奖励办法

　　由国家海洋局对获奖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进行表彰，颁发获奖证书。

　　（四）海域使用论证工作检查

　　1、检查方式

　　全面核查：2010年上半年，结合海域使用论证资质年检，对各资质单位论证工作进行实地检查，对2007年以后完成的论证报告书进行抽样检查。为体现客观、公正，由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和南海分局组织成立检查组，采取跨海区交叉检查的方式。

　　重点抽查：2010年下半年，根据核查初步结论和质量评估结果，国家海洋局组织成立检查小组，对质量评估结果较差、存在突出问题的资质单位进行重点抽查。

　　2、公布与处理

　　检查结果将形成正式文件，并通过国家海洋局政府网站和中国海洋报等媒体途径公布。对检查和抽查中发现质量不合格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予以曝光，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严肃处理。

　　（五）评审专家高级研讨班

　　1、研讨目的

　　举办国家级和省级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高级研讨班，通过学习和交流，促进评审专家全面掌握海域管理政策法规和海域使用论证技术规范，达到统一规范评审尺度、提高评审工作质量的目的。

　　2、研讨内容

　　（1）涉海产业政策和海洋管理政策

　　（2）海域管理法律法规

　　（3）海域使用论证技术规范

　　（4）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工作规范

　　（5）研讨典型案例

　　3、研讨形式

　　政策宣讲、主题报告、专题讨论、经验交流。

　　4、组织形式

　　国家级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高级研讨班由国家海洋局组织，海洋咨询中心承办。省级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高级研讨班由省级海洋主管部门组织。培训合格由国家海洋局统一颁发论证评审专家高级研讨班结业证书。

　　（六）海域使用论证技术交流

　　1、举办海域使用论证技术论坛

　　（1）论坛主题：

　　① 交流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② 交流典型用海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经验和技术方法；

　　③ 研讨海域使用论证重大专题和关键技术。

　　（2）参加人员

　　海洋主管部门管理人员，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海域使用论证资质单位技术人员。

　　2、组织开放式论证报告评审会

　　（1）组织形式 

　　开放部分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会，供资质单位技术人员旁听学习。其中，国家级评审会开放6个，由海洋咨询中心推荐；省级评审会每省开放2个，由省级海洋主管部门推荐；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论证报告评审会每个海区开放1个，由各分局推荐。

　　（2）参加人员

　　按照就近原则自愿报名参加，由国家海洋局统一协调安排，费用自理。其中，国家级评审会不超过20人，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论证报告评审会不超过15人，省级评审会不超过10人。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保证“质量年活动”的顺利开展，国家海洋局成立以张宏声副局长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各级海洋主管部门、各论证资质单位要高度重视“质量年活动”，将其列为2010年的工作重点，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事来抓，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根据国家海洋局的总体部署，积极参加和配合“质量年活动”, 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二）加大宣传力度

　　各级海洋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宣传导向作用，利用各种信息平台，大力宣传海域使用论证工作，总结推广论证管理工作经验，进一步提高各论证资质单位、用海者对论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扩大论证工作的影响，为“质量年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强化信息报送与发布，确定专人收集汇总各地质量年活动材料，并及时逐级上报。国家海洋局将对各地的先进经验和取得的活动成效进行广泛宣传，2010年年底将对“质量年活动”情况进行通报。

　　（三）全面提高水平

　　各论证资质单位要以“质量年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制度，规范管理，努力探索加强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长效机制。要发挥专业配置的作用，加强技术审查把关，切实提高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要在本单位营造论证工作的良好氛围，为提高论证报告质量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全面拓展论证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将论证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附件1：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年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张宏声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

　　副组长：于青松  国家海洋局海域和海岛管理司司长

　　吕彩霞  国家海洋局海域和海岛管理司巡视员兼副司长

　　成  员：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咨询中心等单位有关领导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海洋局海域和海岛管理司论证监管处。

　　办公室主任：张志华  论证监管处处长

　　成      员：向友权  国家海洋局海洋咨询中心论证环评处处长

　　吴法先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海域处处长

　　袁  丁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海域处处长  

　　黎广媚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海域处处长

　　附件2：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年活动计划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时间安排
	承办单位

	1
	海域使用论证资质单位自查
	学习动员，上报自查报告
	2010年一季度
	各论证资质单位

	
	
	整改落实
	2010年全年
	

	2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
	质量评估
	2010年全年
	评审组织部门

	
	
	上报评估结果
	定期
	

	3
	优秀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选
	评选优秀报告
	2010年四季度
	海洋三所

	4
	海域使用论证工作检查
	全面核查
	2010年上半年
	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

	
	
	重点抽查
	2010年下半年
	海域和海岛管理司

	5
	论证报告评审专家高级研讨班
	国家级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专家研讨班
	2010年三、四季度各1期
	咨询中心

	
	
	省级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专家研讨班
	各省根据专家人数自行安排
	省级海洋主管部门

	6
	海域使用论证技术交流
	举办海域使用论证技术论坛
	2010年二季度
	海洋三所

	
	
	组织开放式论证报告评审会
	2010年全年
	咨询中心，省级海洋主管部门，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


 

